
（四）抵押金交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行使出租权的商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专户储存。

十、租赁费

（一）为了确保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承租方应在保证国有资产完整的前提下，按评估后实际占用的国有资产

交纳租赁费。由原租赁者连续租赁的企业， 在计算租赁费时，应剔除前期租赁期间由租赁方投资形成的新增固定

资产。

（二）租赁费计算标准可参照行业资金利润率和人民银行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率计算。具体计算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商业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三）租赁费可一定几年不变，也可以确定适当增长幅度。

（四）租赁费按国务院有关规定，上交商业主管部门，用于商业网点建设。商业主管部门收取的租赁费要专

项管理；不得挪做它用。网点建设竣工后要相应增加国家基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对租赁费上交、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五）对拒交、欠交租赁费的，从交付的抵押金中扣抵。抵押金抵完后，出租方有权终止租赁合同。

（六）对于地处偏僻、经营困难或原来亏损等原因交纳租赁费确有困难的企业，由承租人申请，商业主管部

门提出意见，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减收、缓收或免收租赁费。
十一、租赁经营合同中有关国有资产的条款必须明确以下内容：

（一）国有资产评估后要对资产进行登记；

（二）关于抵押金、租赁费的上交数额、交付方式、交付期限及计算方法；

（三）关于国有资产维修保管责任以及受损后的赔偿办法；

（四）关于租赁期满后国有资产退还和验收办法。

十二、承租方在租赁期间应对国有资产进行正常维修，保证国有资产完好，并办理国有资产保险业务。

十三、租赁期间，承租方不得将国有资产转租他人，也不得以国有资产和资金抵押债务或放贷谋利。
十四、企业租赁期间，出租方和承租方投资新增添的资产，原则上谁投资归谁所有，个人投资部分在租赁期

满后，可以折价卖给企业出租方或投资入股，也可以一次或分期抽回。
十五、租赁期满后以及租赁期间解除合同的，应由租赁双方和有关部门共同检查评估企业国有资产状况，造

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方赔偿，对有关善后处理达成协议后，方能解除租赁关系。

十六、商业主管部门应帮助租赁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业务培训，提供服务，并在租赁期间定期

或不定期对企业进行审计、检查。

十七、国营小型粮食企业、商办工业、储运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八、各地可根据本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十九、关于国营小型商业租赁经营财务处理问题，仍按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1989年11月27日

法规介绍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清理检查“小金库”

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90）财会字第004号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9〕77号 《 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通知》 精神，现将国营工业企业清理检查 “小金

库”有关会计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在自查期限以内，企业主动自查自报的 “小金库”资金的帐务处理

企业应将已用于生产和集体福利、职工奖励的 “小金 库”资金，转 入本 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核算，借

（增）记 “专项应收款”科目，贷（增）记“专用基金”科目；同时，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贷（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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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专项应收款”科目。其中，对于动用 “小金库”购建固定资产部分，应登记固定资产及国家资金帐户。用于

职工奖金、实物、补贴、津贴的，要纳入单位奖金发放总额，按规定补交奖 金税，补 交的 奖 金税，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科目。

尚未动用的 “小金库”资金，按规定上交财政部分，直接从结余的 “小金库”资金中支付，不再转入本单位

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按规定留给企业的部分，应转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借（增）记 “专项存款”科

目，贷（增）记 “专用基金”科目。

二、关于被查出的“小金库”资金的帐务处理

按照规定，对不认真自查而被上级派出 的 检 查 组查出的各项 “小金库”资金，凡已经支用的，不分资金用

途，全部由单位用自有资金补足，上交财政。上交时，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贷（减）记 “专项存款”

科目。对于尚未动用部分，全部没收，上交财政，并处以罚款。上交财政部分，直接从结余的 “小金库”资金中

支付，不再转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的帐目。对于支付的罚款，借（减）记 “专用基金”科目，贷（减）记“专

项存款”科目。
企业查出“小金库”资金，凡按规定增减专用基金的，均应包括在会工21表 “专用基金及专用拨款表”中的

“其他增加数”和“其他减少数”项目内，数额较大的，应在这两个项目下，单列项目反映。

国营工业企业以外的其他国营企业，可比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 1990年 2 月 9 日

法规介绍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职工

1 989年增加工资所需资金列支渠道的通知

（90）财工字第 5 号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9〕83号文件的规定精神，现将国营企业职工1989年增加工资所需资金的列支渠道，通

知如下：

一、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国营企业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增加职工工资所需的资金，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从企业新增的效益工资中解决。

二、未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国营企业，在完成承包和上缴任务的前提下，增加职工工资所需的资

金，可以在企业成本中开支。

三、政策性亏损、微利的国营企业，由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些企业确保完成当年国家下达的

生产经营计划和承包任务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增加职工工资，其所需资金，应在企业留利的奖励基金中列支，但其

中奖励基金不足一个半月的，其差额部分可以按照财政管理体制，由各地区、各部门在不减少上交国家财政任务

的前提下，各地从地方机动财力、各部门从主管部门集中留利中适当安排解决，企业收到这部分资金作为增加职

工奖励基金，不交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四、经营性亏损的国营企业，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经营计划和减亏任务的前提下，可以由各地区、各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这些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的执行时间和兑现增加的工资，其所需资金，应在企业留利的奖励基金

中列支，不得在企业成本中开支。

五、国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增加的工资，可以作为提取职工福利基金、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的工资总额

的基数。

六、国营企业离休、退休人员按照国家规定增加的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费，仍按原列支渠道解决。

七、这次调整工资和提高离退休人员待遇，承包企业不调整承包基数，已实行工资同效益挂钩的企业不调整

挂钩比例和基数。

八、金融、保险企业调整工资问题，待国务院明确后，另行规定。

1990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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